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進修推廣部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 預警退選申請單 

□四技□二技            系      年      班  學號      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               （聯絡電話為聯繫預警退選申請相關之用，請務必填寫！）  

＊資料請用原子筆正楷填寫清楚  

 當期課號 修課班級 科目名稱 選別 學分 1、授課教師簽章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◎共退選       學分     退選後本學期總修習       學分 

（不得低於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） 

2、導師簽章： 

 

 

 

 

背面輔導紀錄表
須經導師簽名 

3、系主任簽章： 

 

4、收件：教學業務組（程序完成） 

檢附 1.經導師輔導並簽名之「學生學業成績

預警輔導紀錄表」(在背面) 

2.成績單正本 

□ 當學期期中二分之ㄧ學分不及格者 
□ 當學期期中四科不及格者 

□ 上一學期二分之ㄧ學分不及格者 

□ 不符上述條件，預警退選申請不通過 

注 意 事 項： 

1、 本學期預警退選期間：自 106 年 12月 4日起至 106 年 12月 15日止（逾期不受理）。 

2、 請依據各欄標註簽章之順序完成申請流程，授課教師>導師>系主任>教學業務組。 

3、 「學生課業預警輔導制度施行要點」第三、四條摘要如下： 

（1） 各學制同學全學程辦理預警退選次數不予限制。 

（2） 辦理預警退選後之學分數，不得低於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數： 

大學部：大一至大三為十六學分，大四為九學分（二技比照大三、大四）。 

延修生：開學選課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上者，最低得申請減至九學分。 

4、 辦理預警退選需檢附下述資料正本以便查核：將「申請表」(在上)、「成績單」(在下)直立裝

訂於左上角！ 

（1） 當學期期中成績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：期中成績單【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中如有「成

績未到」者，請授課教師註明成績並簽章】。 

（2） 當學期期中成績四科不及格者：期中成績單【四科不及格中如有「成績未到」者，請

授課教師註明成績並簽章】。 

（3） 上一學期成績曾二分之ㄧ學分不及格者：A.期中成績單及 B.上一學期成績單【或歷年

成績單】。   

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紀錄表 

輔導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制：□四技□二技                 系別：                

班級：   年   班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 ＊資料請用原子筆正楷填寫清楚       
與學生訪談說明： 

1. 有無打工？每週工作時段及時數？  

 

 

2. 平時功課預習及複習情形如何？ 

 

 

3. 這學期課業哪幾門學科比較適應不良？原因為何？ 

 

 

4. 哪些科目需要系上開課後輔導班？課後輔導班你(妳)會參加嗎？ 

 

 

5. 家長是否充分了解你(妳)的修課情況、學業成績及準備辦理預警退選？【必要時請與家長

訪談】 

 

 

6. 辦理預警退選後，是否可以減輕課業準備之壓力？  

 

 

7. 辦理預警退選後，對於未來各學期修課將如何規劃?所修學分數是否能分配恰當，以如期

畢業？ 

 

 

8.是否有特殊狀況？ 

□ 無 

□ 有，說明：  

 

 

導師簽名 
※本紀錄表須經導師輔導並填寫詳盡， 

否則不受理預警退選申請！ 

＊導師填寫本紀錄表後，如需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，可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網頁「諮商服務預

約系統」填寫轉介單，如有疑問請洽05-631588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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